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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违反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和传染

病防治有关规定
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
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的；
（二）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报告、通报职责，或者隐瞒、谎报

、缓报传染病疫情的；（三）未主动收集传染病疫情信息，或者

对传染病疫情信息和疫情报告未及时进行分析、调查、核实的；
（四）发现传染病疫情时，未依据职责及时采取本法规定的措施

的；（五）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
、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
（卫生部令2003年第37号）第三十九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

批评、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

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一)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病人的；(二)未按规定建立专门的流行病学调查队
伍，进行传染病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三)在接到传染病疫

情报告后，未按规定派人进行现场调查的；(四)未按规定上报疫

情或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立案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群众举报投诉或经有关部门移送的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等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
立案。

卫生
监督

所

7日 7日

调查

取证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
查；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先行登记保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

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审查

3.审查责任：行政执法机关法制机构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
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复

核；组织相关人员对案件进行合议，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审查并作出处理

意见，情节复杂或较重的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研究。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
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

陈述权、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

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

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
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
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5日 15日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河雍大道0318号卫生监督所办公室 服务电话：0391-8181803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